填报说明
表一：

1、本表所称的劳动力是指环翠区户口男年龄在16至60周岁，女年龄在16至50周岁（在校学生不在统计范围）。

2、第7、9、10栏选择类型“是”用“√”，“否”用“×”表示。
3、第8栏产业类型：（1）第一产业指农业(包括种植业、林业、牧业、副业和渔业)；（2）第二产业指工业（包括采掘业、制造业、自来水、电力、蒸汽、热水、煤气）和建筑业；（3）第三产业指除第一、第二产业之外的其他各业。选择类型用（1）、（2）、（3）表示。
4、第9栏就业困难人员指大龄失业人员（女性年满35周岁、男性年满45周岁）、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、农村零转移就业贫困家庭成员、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成员、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员、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的人员且登记失业后非本人原因连续失业1年以上人员，以及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的人员。

5、第10栏“双零家庭”指（1）城镇零就业家庭是指环翠区城镇居民家庭中，在法定劳动年龄内、有劳动能力、有就业愿望的家庭成员，无人就业且进行了失业登记的城镇居民家庭。（2）农村零转移就业贫困家庭是指环翠区农村居民家庭中，男16至50周岁，女16至40周岁，有劳动能力、有转移就业愿望，人均土地不足0.3亩，且无人在二、三产业就业的家庭。

6、填报以镇、办事处为单位汇总，加盖公章，并以电子版形式于3月4日前统计上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8室。邮箱地址：tianlandelan_sff@163.com
7、联系电话：5221843
表二：

1、本表所称的劳动力是指环翠区户口男年龄在16至60周岁，女年龄在16至50周岁（在校学生不在统计范围），有劳动能力、有就业愿望的未就业人员。

2、第7栏未就业人员类型指：（1）新成长劳动力；（2）失地农民指人均土地不足0.3亩的农村劳动力；（3）就业困难人员指大龄失业人员（女性年满35周岁、男性年满45周岁）、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、农村零转移就业贫困家庭成员、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成员、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员、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的人员且登记失业后非本人原因连续失业1年以上人员，以及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的人员。选择类型用（1）、（2）、（3）表示。
3、填报以镇、办事处为单位汇总，加盖公章，并以电子版形式于3月4日前统计上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8室。邮箱地址：tianlandelan_sff@163.com
4、联系电话：5221843
